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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 年 3 月 11 日   
資料文件  

立法會  
福利事務委員會  

 
津助安老院舍及長者社區照顧服務  
的非專業前線護理人員的人手情況  

目的  

 本 文 件 旨 在 告 知 委 員 本 港 津 助 安 老 院 舍 及 長 者 社

區照顧服務的非專業前線護理人員的人手情況。  

背景  

2.  在 2013 年 2 月 19 日舉行的人力事務委員會與福利

事 務 委 員 會 聯 合 會 議 上 ， 當 局 藉 着 立 法 會

CB(2)632/12-13(01)號文件，告知委員本港安老院舍的整

體人手情況。本文件集中講述津助安老院舍及長者社區

照顧服務非專業前線護理人員的人手情況。  

3 .  非政府機構透過社會福利署（社署）的整筆撥款資

助營運津助安老院舍。在整筆撥款資助模式下，非政府

機構的管理層可自主及靈活調配所得撥款，以滿足服務

需要。在 2013 年 1 月 1 日，共有 127 間津助安老院舍，

包括 6 間護養院、 115 間護理安老院及 5 間安老院暨護理

安老院，以及 1 間安老院暨長者宿舍。  
 
4 .  資助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包括在長者日間護理中心 /單
位提供的資助日間護理服務，及由非政府機構營辦的資助

家居照顧服務（即「綜合家居照顧服務」及「改善家居及社

區照顧服務」）。在 2013 年 1 月 1 日，共有 64 個長者日間

護理中心 /單位及 85 隊家居照顧服務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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津助安老院舍的人力情況  

5 .  《安老院條例》（第 459 章）及《安老院規例》（第

459A 章）規定，當局透過由社會福利署署長（下稱「社

署署長」）管理的發牌制度，對所有安老院舍 (包括津助院

舍 )進行規管。津助安老院舍的人手安排除了受到法定要

求所規管，亦受服務規定約束，詳情於下文提供。  

(A)  適用於所有安老院舍的法定要求  

6.  第 459A 章附表 1 訂明在不同種類的安老院舍內非

專業前線護理人員的最低人手要求如下：  

安老院種類 1 

員工種類  護理安老院  
（附表 1 內

名為「高度照

顧安老院」）

安老院  
（附表 1 內名

為「中度照顧

安老院」）  

長者宿舍  
（附表 1 內名

為「低度照顧

安老院」）  

護理員  a .  在 上 午 7
時至下午 3
時 期 間 ，

每 20 名住

客須有 1 名

護理員（不

足 20 人作

20 人論）  

b .在下午 3 時

至 下 午 10
時 期 間 ，

每 40 名住

客須有 1 名

護理員（不

足 40 人作

無須僱用護  
理員  

無須僱用護  
理員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截 至 2 0 1 2 年 1 2 月 底 ， 持 牌 安 老 院 總 數 為 7 5 0 間 ， 當 中 包 括 7 3 1 間 護 理 安

老 院 、 1 8 間 安 老 院 及 1 間 長 者 宿 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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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老院種類 1 

員工種類  護理安老院  
（附表 1 內

名為「高度照

顧安老院」）

安老院  
（附表 1 內名

為「中度照顧

安老院」）  

長者宿舍  
（附表 1 內名

為「低度照顧

安老院」）  
40 人論）  

c .  在下午 10
時至上午 7
時 期 間 ，

每 60 名住

客須有 1 名

護理員（不

足 60 人作

60 人論）  

保健員  除 非 有 護 士

在 場 ， 否 則

在 上 午 7 時

至 下 午 6 時

期 間 ， 每 30
名住客須有 1
名保健員（不

足 30 人作 30
人論）  

除 非 有 護 士 在

場，否則每 60
名 住 客 須 有 1
名 保 健 員 （ 不

足 60 人作 60
人論）  

無 須 僱 用 保 健

員  

註：  護理安老院及安老院另須符合一項額外規定：在下

午 6 時至上午 7 時期間，須有兩名員工當值，該兩

名員工可以是主管、助理員、護理員、保健員或護

士。  

7 .  不 同 類 別 的 安 老 院 舍 於 任 何 時 間 均 須 符 合 上 述 最

低人手要求。此外，提供護養院宿位的安老院舍須同時

按照由衞生署執行的《醫院、護養院及留產院註冊條例》

（第 165 章）的規定註冊，並符合該條例所訂的人手標

準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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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 適用於津助安老院舍的服務規定  

8.  津助安老院舍除須符合第 459A 章訂明的人手標準

外 ， 亦 須 遵 守 安 老 院 舍 營 辦 者 (即 非 政 府 機 構 )與社署簽

訂的《津貼及服務協議》（《協議》）內列的「基本服務規

定」所定的人手安排規定 2。根據整筆撥款資助模式，非

政府機構可靈活調配所得撥款，安排適當人手及訂定薪

酬水平，以滿足服務需要並確保服務質素。  

社區照顧服務的人手情況  

9 .  營 辦 長 者 日 間 護 理 中 心 ／ 單 位 及 家 居 照 顧 服 務 隊

的非政府機構同樣須遵守非政府營辦機構與社署簽訂的

《協議》下「基本服務規定」所定的人手安排 3。同樣地，

在整筆撥款資助模式下，非政府營辦機構可靈活調配所

得撥款，安排適當人手及訂定薪酬水平。長者社區照顧

服務所聘用的非專業前線護理人員主要為護理員。  

社署為增加安老業界的前線護理人員人手供應的措施  

10.  當 局 完 全 明 白 業 界 為 現 有 服 務 和 配 合 社 署 計 劃 中

擴展來年服務的需要而須增加人手。為此，社署已推行

以下措施，增加前線護理人員的人手供應，以提高業界

的服務質素：  

保健員  

11 .  第 459A 章註明安老院舍只可聘用根據該《規例》

註 冊 的 保 健 員 。 任 何 人 士 需 要 完 成 一 項 認 可 的 訓 練 課

程，並獲社署署長信納他是註冊為保健員的合適人選，

才合資格註冊為保健員。在 2013 年 1 月 1 日，本港約有

12 200 名註冊保健員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例 如 ， 在 《 協 議 》 下 護 理 安 老 院 的 人 手 規 定 包 括 「 註 冊 社 工 、 合 資 格 的

護 士 及 專 業 治 療 師 (例 如 職 業 治 療 師 /物 理 治 療 師 )， 而 具 有 持 續 護 理 元 素

的 護 理 安 老 院 則 額 外 需 要 提 供 護 理 員 。  
3例 如 ， 在 《 協 議 》 下 經 原 址 擴 充 後 的 長 者 日 間 護 理 中 心 /單 位 的 人 手 規 定

是 「 須 在 服 務 時 數 內 的 任 何 時 間 有 登 記 /註 冊 護 士 在 場 」， 而 「 綜 合 家 居 照

顧 服 務 」的 人 手 規 定 是「 應 在 機 構 及 以 地 區 為 本 的「 綜 合 家 居 照 顧 服 務 隊 」

提 供 註 冊 社 工 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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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.  保 健 員 訓 練 課 程 由 本 港 不 同 培 訓 機 構 提 供 。 這 些

課程均獲社署署長根據第 459A 章的規定批准，採用劃一

培訓內容、培訓時數及評核形式。在 2013 年 1 月 1 日，

共有 31 間培訓機構（包括非政府機構及大專院校）開辦

54 項認可的安老院舍保健員訓練課程。上述培訓機構每

年培訓逾 1 500 名保健員，以應付安老院業界的人手需

求。在 2012-13 年度共有 54 項認可的訓練課程，其中 16
項課程獲僱員再培訓局資助，其他課程則以自負盈虧形

式開辦。  

護理員  

13 .  護理員一職並無特定資歷要求。在 2013 年 1 月 1
日，本港安老院舍聘用了約 8 600 名護理員。社署沒有

備存在長者日間護理中心 /單位或家居照顧服務隊工作的

護理員數目。雖然法例並無硬性規定護理員接受培訓，

不同培訓機構均為護理員提供護老培訓課程或專題培訓

課程。例如，僱員再培訓局為在職護理員或有興趣人士

提供「護理員證書訓練課程」及「家居長者照顧員證書

訓練課程」。在 2012-13 年度 (截至 2012 年 12 月底 )，約

有 600 人報讀「護理員證書訓練課程」 4。再者，社署及

衞生署一直合力定期為安老院舍護理人員（包括護理員）

提供培訓，每年約有 2 100 名安老院舍護理人員參加。  

高度照顧補助金  

14 .  除了為安老業界前線護理人員提供培訓外，社署

亦向津助安老院舍、參加「改善買位計劃」的安老院舍、

及資助長者日間護理中心 /單位提供「照顧癡呆症患者補

助金」，及向津助安老院舍和買位院舍提供「療養院照

顧補助金」。上述補助金可讓這些安老單位聘請專業及

護 理 人 員 ， 為 患 有 癡 呆 症 及 體 弱 長 者 提 供 更 妥 善 的 照

顧。安老院舍可以運用「照顧癡呆症患者補助金」及「療

養院照顧補助金」聘請護理人員 5，而長者日間護理中心 /
單位可以使用「照顧癡呆症患者補助金」聘用這些員工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在 該 段 期 間 內 僱 員 再 培 訓 局 沒 有 提 供「 家 居 長 者 照 顧 員 證 書 訓 練 課 程 」。  
5如 安 老 院 舍 擬 運 用「 照 顧 癡 呆 症 患 者 補 助 金 」聘 請 護 理 人 員 ， 必 須 事 先 獲

得 社 署 批 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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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2012-13 年度，社署向安老院舍（包括買位院舍）提供

的「療養院照顧補助金」及「照顧癡呆症患者補助金」

的總撥款額分別為 9,000 萬元及 1.91 億元。  

徵詢意見  

15 . 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。  

 

 

 
社會福利署  
2013 年 3 月  




